
 

2010 年 7 月 27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樹木管理  
 
 
目的  
 

本 文 件 概 述 政 府 的 樹 木 管 理 政 策 及 在 發 展 局 樹 木 管 理 辦 事

處 的 督 導 下 ， 推 行 這 項 政 策 的 情 況 。  

 
樹木管理政策  
 
在發展局成立綠化、園境及樹木管理組 

 
2. 由 政 務 司 司 長 領 導 的 樹 木 管 理 專 責 小 組 在 2009 年 進 行 全 面

檢 討 後，在 同 年 6 月 發 表《 樹 木 管 理 專 責 小 組 報 告  －  人 樹 共 融  

綠 滿 家 園 》。政 府 於 2010 年 3 月 在 發 展 局 工 務 科 之 下 成 立 綠 化、

園 境 及 樹 木 管 理 組 1， 倡 導 新 的 策 略 性 綠 化 、 園 境 及 樹 木 管 理 政

策 ， 使 香 港 持 續 發 展 更 綠 化 的 環 境 。  

 
3. 綠 化、園 境 及 樹 木 管 理 組 轄 下 設 有 綠 化 及 園 境 辦 事 處 和 樹 木

管 理 辦 事 處。綠 化 及 園 境 辦 事 處 負 責 在 中 央 層 面 統 籌 政 府 的 綠 化

及 園 境 規 劃 和 設 計 工 作，樹 木 管 理 辦 事 處 則 負 責 倡 導 樹 木 管 理 部

門 和 社 會 大 眾 以 專 業 手 法 管 理 樹 木。兩 個 辦 事 處 各 有 本 身 的 工 作

重 點 和 需 優 先 處 理 的 職 務，而 同 時 會 緊 密 合 作，以 通 盤 手 法 推 動

綠 化 工 作，包 括 在 上 游 為 新 種 植 物 預 留 足 夠 的 生 長 空 間、適 當 選

擇 種 植 的 品 種、採 用 優 質 園 境 設 計 和 種 植 方 法 等，以 及 在 下 游 妥

善 護 養 植 物 ， 並 會 以 保 障 公 眾 安 全 為 首 要 考 慮 因 素 。  

                                                 
1  開 設 綠 化 、 園 境 及 樹 木 管 理 組 涉 及 淨 開 設 21 個 職 位 (包 括 2 個 新 設 的 首 長 級

職 位 、 17 個 新 設 的 非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職 位 及 2 個 新 設 的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職 位 )。

這 些 職 位 每 年 的 經 常 開 支 約 為 1  580 萬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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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綜合管理方式管理樹木 

 

4. 政 府 採 用「 綜 合 管 理 方 式 」管 理 政 府 土 地 上 的 樹 木。扼 要 來

說，負 責 管 理 樹 木 所 在 的 土 地 或 設 施 的 部 門，同 時 負 責 護 養 土 地

及 設 施 範 圍 內 的 樹 木。樹 木 管 理 專 責 小 組 重 申，這 個 方 式 大 致 上

既 有 效 率 又 合 乎 成 本 效 益 。 為 更 妥 善 統 籌 各 樹 木 管 理 部 門 2 的 工

作，新 設 的 綠 化、園 境 及 樹 木 管 理 組 轄 下 的 樹 木 管 理 辦 事 處 作 為

中 央 層 面 機 關，負 責 督 導 樹 木 管 理 政 策，並 且 提 供 樹 木 管 理 方 面

的 專 業 知 識。值 得 注 意 的 是，香 港 的 斜 坡 安 全 工 作 採 用 一 套 類 似

的 方 法 ， 發 展 局 轄 下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的 土 力 工 程 處 肩 負 督 導 政

策 、 專 業 支 援 和 公 眾 教 育 的 角 色 。 這 個 制 度 在 香 港 行 之 有 效 。  
 
 

樹木管理辦事處的工作重點 

 
5. 根 據 專 責 小 組 報 告 的 建 議，樹 木 管 理 辦 事 處 的 主 要 工 作 範 疇

如 下  —  
 

(a) 加 強 管 理 樹 木 風 險 ；  

 
(b) 透 過 制 訂 標 準、指 引 和 良 好 作 業 方 式 及 進 行 研 究，推 動

以 質 素 為 先 的 樹 木 管 理 方 針 ；  

 
(c) 完 善 樹 木 投 訴 處 理 機 制 和 緊 急 應 變 安 排 ；  

 
(d) 加 強 培 訓 以 提 升 樹 木 管 理 人 員 的 專 業 水 平 ； 以 及   

 
(e) 加 強 公 眾 教 育 和 社 區 參 與 。  

                                                 
2  為 增 加 樹 木 管 理 工 作 的 資 源 ， 由 2010-11 年 度 起 ， 當 局 在 樹 木 管 理 部 門 開 設

合 共 33 個 非 首 長 級 職 位 ， 並 由 2010-11 年 度 起 ， 為 樹 木 管 理 部 門 增 撥 2,460
萬 元 經 常 開 支 ， 以 加 強 職 員 培 訓 、 購 買 設 備 及 外 聘 服 務 等 。 此 外 ， 部 門 亦 透

過 內 部 重 行 調 配 人 手 ， 為 樹 木 管 理 工 作 增 撥 資 源 ， 例 如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樹

木 隊 的 人 手 ， 已 由 124 人 增 至 221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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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加強管理樹木風險  

 
6. 根 據 樹 木 管 理 專 責 小 組 的 建 議，樹 木 管 理 辦 事 處 在 今 年 一 月

聯 同 各 樹 木 管 理 部 門 推 行 新 的 樹 木 風 險 評 估 安 排，以 更 有 效 保 障

公 眾 安 全。按 照 樹 木 管 理 辦 事 處 公 布 的 新 安 排，樹 木 風 險 評 估 工

作 分 兩 階 段 按 部 就 班 地 進 行 。 第 一 階 段 是 “以 地 點 為 本 ”的 評 估 ，

部 門 會 先 確 定 其 負 責 管 理 的 地 方 內 人 流 高 或 車 流 高 的 地 點；而 第

二 階 段 是 “以 樹 木 為 本 ”的 評 估，部 門 會 按 照 一 套 有 系 統 的 方 法 和

步 驟 ， 為 位 於 人 流 高 或 車 流 高 地 點 的 樹 木 進 行 樹 群 檢 查 。  

 
7. 在 樹 群 檢 查 過 程 中 ， 部 門 會 識 別 需 要 重 點 護 養 的 樹 木 (例 如

古 樹 名 木 及 石 牆 樹 )， 以 及 可 能 對 公 眾 構 成 危 險 的 枯 樹 和 有 健 康

或 結 構 問 題 的 樹 木，然 後 再 為 這 些 樹 木 逐 一 進 行 詳 細 檢 查，以 評

估 樹 木 的 健 康 及 結 構 狀 況 。  

 
8. 在 進 行 目 視 評 估 3 時 ， 檢 查 樹 木 的 人 員 會 輔 以 合 適 的 檢 查 方

法 (例 如 用 塑 膠 槌 子 敲 打 樹 幹 以 測 試 內 部 是 否 中 空 、 留 意 是 否 有

因 地 底 樹 根 腐 爛 而 產 生 的 不 尋 常 異 味 等 )和 簡 單 的 工 具 (例 如 量

度 尺 和 水 平 尺 ， 以 確 定 樹 冠 大 小 、 樹 木 高 度 和 樹 幹 傾 斜 度 )。 在

目 視 評 估 後 如 認 為 有 需 要，可 以 再 利 用 先 進 儀 器，詳 細 檢 查 樹 木

的 情 況 (例 如 以 微 鑽 阻 力 測 試 儀 或 聲 納 探 測 儀 檢 查 樹 木 內 部 是 否

出 現 樹 洞 或 腐 爛 的 情 況 )。  

 
9. 部 門 會 根 據 樹 木 狀 況 的 評 估 結 果，決 定 合 適 的 風 險 緩 解 措 施

(例 如 進 行 修 剪 、 移 除 枯 枝 、 治 理 病 蟲 害 、 以 纜 索 或 支 柱 支 撐 樹

木 等 )， 有 關 的 樹 木 管 理 部 門 會 盡 快 跟 進 。 如 沒 有 其 他 可 行 的 補

救 方 法，部 門 會 移 除 有 危 險 的 樹 木，以 消 除 對 公 眾 安 全 構 成 的 威

脅 。  

 

                                                 
3  目視評估是國際公認的樹木檢查方法，憑檢視樹木生長反應和樹型，以偵察樹木是

否有缺陷。檢查樹木的人員會有系統地檢視樹冠、樹枝、樹幹及樹根，留意樹木有

否出現任何健康或結構問題，從而評估樹木的整體狀況，並提出適切的跟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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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樹 木 會 經 歷 生 老 病 死，其 健 康 和 結 構 狀 況 會 隨 着 樹 木 的 生 命

周 期 及 外 在 環 境 (尤 其 是 惡 劣 天 氣 )不 斷 改 變 而 出 現 變 化 。 因 此 ，

進 行 樹 木 風 險 評 估 並 非 一 次 過 的 工 作，而 是 在 樹 木 的 日 常 護 養 工

作 中 需 要 持 之 以 恆 地 進 行 的 一 環 。  

 
11. 為 了 推 行 新 的 樹 木 風 險 評 估 安 排，樹 木 管 理 辦 事 處 在 今 年 較

早 前 已 為 超 過 2 230 名 政 府 部 門 及 承 辦 商 的 管 理、監 督 和 前 線 人

員 ， 提 供 有 關 樹 木 風 險 評 估 方 法 及 步 驟 的 培 訓 。  

 
12. 為 配 合 樹 木 風 險 管 理 工 作，在 發 展 局 的 督 導 下，當 局 落 實 了

下 述 改 善 措 施  —  

 
(a) 各 樹 木 管 理 部 門 會 確 保 專 業 地 進 行 日 常 的 樹 木 管 理 工

作，並 會 採 取 質 量 保 證 措 施，例 如 嚴 格 監 督 前 線 工 作 和

設 立 內 部 審 核 安 排 ；  

 
(b) 所 有 部 門 均 會 從 速 處 理 樹 木 投 訴 個 案，務 求 盡 快 識 別 有

問 題 的 樹 木 ， 並 且 及 時 予 以 跟 進 ；  

 
(c) 樹 木 管 理 辦 事 處 已 加 強 監 察 各 部 門 的 樹 木 管 理 工 作，當

中 包 括 抽 查 部 門 人 員 所 填 寫 的 樹 木 檢 查 報 表，以 及 實 地

抽 查 政 府 土 地 上 的 樹 木 ， 檢 視 樹 木 的 狀 況 ；  

 
(d) 樹 木 管 理 部 門 會 在 雨 季 密 切 監 察 其 負 責 護 養 的 樹 木 的

狀 況，一 旦 發 現 個 別 樹 木 的 風 險 情 況 出 現 變 化，便 會 立

即 跟 進。視 乎 樹 木 的 實 際 狀 況，在 沒 有 其 他 可 行 的 風 險

緩 解 措 施 下，部 門 會 安 排 移 除 樹 木，消 除 對 公 眾 安 全 構

成 的 威 脅 ； 以 及  

 
(e) 樹 木 管 理 辦 事 處 會 因 應 樹 木 管 理 部 門 的 運 作 需 要，繼 續

為 部 門 安 排 有 關 樹 木 風 險 安 排 的 培 訓，並 會 鼓 勵 各 級 人

員 考 取 樹 藝 專 業 資 格，全 面 提 升 樹 木 管 理 人 員 的 專 業 水

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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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為鼓勵和方便市民協助政府監察樹木，發展局聯同樹木管理部

門在 2010 年 7 月 16 日透過特設的樹木網頁(http://www.trees.gov.hk)，

發 放 經 各 樹 木 管 理 部 門 詳 細 檢 查 的 1 154 棵 樹 木 的 資 料。這 些 樹

木 包 括 902 棵 需 重 點 護 養 的 古 樹 名 木 和 石 牆 樹，以 及 252 棵 仍 未

完 成 改 善 措 施 的 樹 木。這 份 樹 木 名 單 會 不 時 更 新，以 提 供 有 關 樹

木 的 最 新 情 況 以 及 在 風 險 評 估 架 構 下 持 續 進 行 的 檢 查 的 結 果。我

們 會 繼 續 透 過 委 任 更 多 綠 化 大 使 4， 招 募 更 多 地 區 護 樹 義 工 5 、 公

屋 居 民 和 學 生 等，鼓 勵 市 民 協 助 監 察 全 港 樹 木 的 狀 況，以 協 助 政

府 更 有 效 地 執 行 樹 木 風 險 管 理 工 作 。  

 
 
(B) 透過制訂標準、指引、良好作業方式和進行研究，推動以質

素為先的樹木管理方針   
 
14. 為 推 廣 採 取 專 業 手 法 及 以 質 素 為 先 的 樹 木 管 理 方 針，樹 木 管

理 辦 事 處 負 責 制 訂 並 向 樹 木 管 理 部 門 頒 布 有 關 樹 木 管 理 各 方 面

工 作 (例 如 為 路 旁 植 樹 預 留 空 間 的 要 求、選 擇 樹 種、控 制 病 蟲 害 、

保 護 工 地 範 圍 內 的 樹 木 、 移 除 樹 木 和 補 償 種 植 、 移 植 樹 木 等 )的

標 準、指 引、良 好 作 業 方 式，或 適 當 地 把 資 料 納 入《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內。樹 木 管 理 辦 事 處 亦 為 部 門 擬 備 樹 木 管 理 方 面 的 個

案 研 究，讓 部 門 人 員 互 相 從 實 踐 經 驗 學 習。此 外，該 處 亦 會 透 過

發 展 局 的 網 頁、舉 辦 研 討 會 和 工 作 坊 等，向 業 界 和 市 民 大 眾 發 布

這 些 樹 木 管 理 的 標 準 、 指 引 和 良 好 作 業 方 式 6。  

 
15. 為 提 高 本 港 樹 木 管 理 工 作 的 水 平，樹 木 管 理 辦 事 處 會 委 託 顧

問 進 行 研 究，建 立 專 業 知 識 基 礎。在 2010-11 年 度，該 處 會 進 行
                                                 
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在 2010 年 4 月委任約 170 名綠化大使，包括區議會議員

及社區領袖，協助政府監察全港的樹木。  
 
5  綠化義工計劃是政府推動綠化及樹木管理工作的社區參與計劃的一環，康文署會繼

續在現有計劃下，招募更多地區護樹義工參與監察全港的樹木。  
 
6  包括《護養樹木的簡易圖解》、《修剪樹木的對與錯》、《護養樹木保障安全》及《減

低樹木風險的樹木護養簡易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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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項 研 究，包 括 選 擇 合 適 的 植 樹 品 種、選 擇 合 適 的 種 植 土 壤、香

港 常 見 樹 木 的 木 質 強 韌 度，以 及 香 港 常 見 導 致 樹 木 腐 爛 的 生 物 媒

體。研 究 結 果 將 會 與 樹 木 管 理 部 門 和 業 界 分 享。我 們 察 覺 到 與 內

地 及 海 外 的 權 威 機 構 和 樹 木 專 家 交 流 會 有 裨 益，因 此，我 們 會 積

極 爭 取 交 流 機 會。我 們 亦 現 正 積 極 籌 組 一 個 專 家 小 組，成 員 包 括

本 地 和 非 本 地 專 家，就 樹 木 管 理 的 政 策 和 實 務 運 作，以 及 就 複 雜

的 樹 木 個 案 的 保 育 及 風 險 緩 解 措 施 提 供 專 業 意 見 。  

 
 
(C) 完善樹木投訴處理機制和緊急應變安排  

 
16. 政 府 “1823”電 話 中 心 全 日 運 作 ， 透 過 電 話 、 電 郵 或 函 件 受

理 市 民 的 投 訴。該 電 話 中 心 提 供 一 個 主 要 和 有 效 的 渠 道，供 市 民

投 訴 和 查 詢 樹 木 事 宜 。 “1823”電 話 中 心 亦 會 監 察 每 宗 個 案 的 進

度，並 向 投 訴 人 交 代 個 案 的 最 新 進 展。樹 木 管 理 辦 事 處 會 繼 續 與

效 率 促 進 組 合 作，確 保 將 樹 木 投 訴 ／ 查 詢 盡 快 轉 介 予 負 責 的 部 門

作 出 適 時 的 跟 進 。  

 
17. 為 便 利 市 民 協 助 政 府 監 察 樹 木 ， 樹 木 管 理 辦 事 處 最 近 推 出

易 於 使 用 的 護 樹 報 告 表 格，該 表 格 載 於 發 展 局 的 樹 木 網 頁，並 備

有 可 列 印 的 表 格，供 市 民 報 告 懷 疑 有 問 題 樹 木，以 便 樹 木 管 理 部

門 跟 進 。  

 
18. 在 緊 急 應 變 安 排 方 面 ， 發 展 局 及 相 關 樹 木 管 理 部 門 已 完 善

處 理 緊 急 樹 木 個 案 的 程 序。樹 木 管 理 部 門 在 雨 季 及 惡 劣 天 氣 的 日

子 會 提 高 警 覺 ， 按 既 定 的 緊 急 事 故 程 序 作 應 變 安 排 。  

 
 
(D) 加強培訓以提升樹木管理人員的專業水平  
 
19. 樹 木 管 理 是 專 業 的 工 作 ， 所 以 人 員 的 培 訓 至 為 重 要 。 綠 化 、

園 境 及 樹 木 管 理 組 已 按 照 樹 木 管 理 專 責 小 組 報 告 的 建 議，成 立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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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委 員 會 7， 協 助 各 樹 木 管 理 部 門 制 訂 培 訓 及 人 力 發 展 策 略 ， 確

保 各 部 門 有 足 夠 且 具 質 素 的 人 員 ， 擔 任 管 理 、 監 督 和 前 線 的 工

作，妥 善 履 行 樹 木 管 理 工 作 不 同 範 疇 的 職 責。除 了 加 強 為 政 府 人

員 提 供 的 培 訓 外，樹 木 管 理 辦 事 處 亦 會 與 本 地 培 訓 機 構 和 專 上 教

育 院 校 聯 繫，以 便 為 政 府 人 員 和 私 人 機 構 員 工 提 供 更 多 適 切 的 培

訓 。  

 
20. 樹 木 管 理 辦 事 處 亦 致 力 提 升 業 界 在 樹 木 管 理 的 專 業 水 平。政

府 部 門 會 要 求 綠 化 工 程 的 承 辦 商 提 供 優 質 的 服 務。樹 木 管 理 辦 事

處 現 正 檢 討 有 意 為 政 府 提 供 樹 木 管 理 服 務 的 承 辦 商 的 資 格 要

求，並 會 研 究 承 辦 商 表 現 管 理 安 排 可 予 改 善 之 處，以 鼓 勵 業 界 持

續 提 升 服 務 水 平 。  

 
 
(E) 加強公眾教育和社區參與  
 
21. 市 民 大 眾 在 政 府 的 樹 木 管 理 工 作 方 面 擔 當 重 要 角 色。按 樹 木

管 理 專 責 小 組 的 建 議，樹 木 管 理 辦 事 處 會 為 不 同 對 象，舉 辦 多 元

化 社 區 參 與 和 公 眾 敎 育 活 動，以 培 育 市 民 愛 護 樹 木 的 態 度，並 呼

籲 私 人 業 主，妥 善 護 理 其 私 人 地 段 範 圍 內 的 樹 木，以 保 障 居 民 和

訪 客 的 安 全。這 些 活 動 包 括 舉 辦 有 關 樹 木 管 理 的 巡 迴 展 覽 和 學 校

講 座，以 及 為 業 內 人 士、私 人 業 主 和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舉 辦 研 討 會 等。 

 
22. 為 加 強 市 民 對 樹 木 風 險 管 理 的 認 識，樹 木 管 理 辦 事 處 最 近 已

向 全 港 私 人 屋 苑 的 業 主 立 案 法 團、互 助 委 員 會 及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寄

發《 減 低 樹 木 風 險 的 樹 木 護 養 簡 易 圖 解 》及《 護 養 樹 木  保 障 安

全 》的 單 張，提 醒 私 人 業 主 及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在 雨 季 來 臨 前 妥 為 檢

查 其 物 業 內 的 樹 木，以 減 低 風 險。樹 木 管 理 辦 事 處 至 今 已 寄 發 約

13 000 份 單 張 。 這 些 刋 物 和 相 關 資 料 8 亦 已 上 載 發 展 局 的 樹 木 網

                                                 
7  培訓委員會由發展局副常任秘書長(工務)擔任主席，成員來自 14 個相關的決策局及

部門。  
 

8 這些單張包括《護養樹木的簡易圖解》和《修剪樹木的對與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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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徵詢意見  
 
23. 請 各 委 員 就 政 府 的 樹 木 管 理 政 策 和 在 政 策 下 實 施 的 措 施，提

出 意 見 。  

 
 
 
發展局 

2010 年 7 月  


